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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關於關於關於強積金中介人的立法規強積金中介人的立法規強積金中介人的立法規強積金中介人的立法規管管管管    

                                                ────────保協提交保協提交保協提交保協提交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就二零一一年四月四日  貴局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交「加強對強制性公積

金中介人的規管」的文件(下稱「討論文件」)，建議立法加強對強積金中介人的規管。

為此，現謹陳明本會之立場如下。 

 

有關立法建議的背景有關立法建議的背景有關立法建議的背景有關立法建議的背景    

討論文件清楚指出「因應近年公眾對保障投資者的期望有所提高」，「就落實『僱

員自選計劃』前，設立法定的強積金中介人規管制度是審慎的做法，以有效地保障超

過 250 萬計劃成員」。加強保障投資者(「供款僱員」)的利益，合乎公眾期望；為落

實強積金僱員自選計劃而開展對強積金中介人規管的立法，堵塞現有法律漏洞，免受

司法覆核的挑戰，亦合乎公眾利益。 

 

然而，本會無法認同「超過強積金計劃成員可能面對強積金中介人更冒進和直接

的銷售活動」的措辭。政府言下之意，似乎暗示業界一直以來在銷售方面都有冒進甚

至不良的銷售情況。但根據保險索償投訴委員會公布的 2010 年索償投訴統計數字及

個案檢討。在 2010 年共接獲 477 宗投訴個案，較前年減少 8%。(文匯報 2011 年 3 月

24 日)而當中許多個案是關乎保單如何詮釋的問題。因此，如此行文措辭卻沒有提出

理據，對保險業界有欠公允，令人惋惜。 

 

贊同立法方向贊同立法方向贊同立法方向贊同立法方向        擔心細節走樣擔心細節走樣擔心細節走樣擔心細節走樣 

整體而言，香港一直存在金融分業監管的問題，有關問題在雷曼迷債一事上浮現

沒有解決。強積金局亦是在這樣分業監管的前提下於十多年前成立。儘管十多年來「一 

業四管」的隱憂無法釋除，立法維持「一業四管」亦難免予人權宜之感，本會大體上

認同立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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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立法建議目的有三：一)加強規管強制性公積金中介人的銷售及推廣；

二)設立和營運一個平台促進受託人的轉移權益活動；以及三)加強對僱主拖欠供款的

阻嚇性。 就第二及第三項目的，本會不持異議。關於立法目的的首項，簡單來說，

以立法方式將現行強積金中介人的規管架構納入香港法律體系之內，並賦予監管當局

(金管局、保監、證監會以及積金局)一系列紀律懲處權力，以為加強規管強制性公積

金中介人的銷售及推廣的規管提供法律基礎。鑑於近來的財政預算案及最低工資政策

事件，政府的總體政策制定和執行能力成疑，而目前尚未見條例草案，難免令人擔心

「魔鬼在細節裏」。就討論文件而言，本會認為可斟酌之處如下。 

    

兼容專業參與兼容專業參與兼容專業參與兼容專業參與        確保監管確保監管確保監管確保監管一致一致一致一致    

討論文件中第 VI 段提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上訴委員會將擴大權力，兼負處理涉

及註冊及暫時吊銷/撤銷註冊決定和對前線規管機構的紀律懲處決定之上訴。另外，

成立獨立的程序覆檢委員會和四大監管機構設立溝通平台，以協調各監管機構之執行

和監管。 

 

本會對這樣一個繁複的監管機制甚有疑慮，不提效率，其實際上的運作效果如何

亦堪憂慮。本會認為有關架構(包括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上訴委員會及程序覆檢委員會)

須吸納熟知業界運作的社會精英(如保險業界行內備受尊重的資深人士/已退休人

士)，以確保監管與行業經營自由兩者之間取得合理的平衡，而不至於迷失於程序和

運作機制之中。 

 

釐清牌照要求釐清牌照要求釐清牌照要求釐清牌照要求        清楚教育公眾清楚教育公眾清楚教育公眾清楚教育公眾    

由於保險業從業員提供服務時，免不了推介多樣的服務產品(cross- 

selling)，而強積金產品僅僅是其中一項。因此，在本會舉辦之簡介會上，

許多前線從業員都關注向客戶提供涉及強積金產品的意見時，是否需要證監

會的發牌而不致誤墜法網。雖然積金局及  貴局一再重申，只要在新制度下

登記為強積金中介人，就可以在強積金產品的領域內放心提供意見和服務。

然而，不少從業員仍然擔心客戶和公眾在這方面或有誤解。因此，本會提議， 



 

 

香 港 人 壽 保 險 從 業 員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The Life Underwrit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Limited 
Units A~D, 23/F., Seabright Plaza, 9-23 Shell Street, North Point, Hong Kong  Tel: 2570 2256  Fax: 2570 1525  Web: www.luahk.org   E-mail: info@luahk.org  香 港 北 角 蜆 殼 街 9-23 號 秀 明 中 心 23 樓 A~D 室             

 3 

 

 

在宣傳新的強積金中介人登記制度時，當局應一併宣傳有關訊息，並給予公

眾和業界一個書面上的清楚保證，以避免不必要的誤會。當局在這方面的釐

清，將有助於業界的經營和提高大眾的信心。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操守要求操守要求操守要求操守要求        提供適切提供適切提供適切提供適切指指指指引引引引 

在討論文件附錄丙中，《建議的操守要求》所羅列的條件要求較抽象含糊，例如

「適當的技巧」、「善用……資源和程序」和「能力所及」等等字眼，不能排除主觀因

素。政府應盡量以客觀、可具體量度為標準修改該操守要求，以便依循。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本會關注具體的過渡安排以及具體之運作情況，希望政府當局能在草案條例中羅

清楚列細節。並在此過程當中多吸納業界意見，或與業界設一協商機制檢視實施初期

的情況，以有利於立法的落實。本會寄望，當局能藉此契機，深謀遠慮，致力提供清

晰合理而執行一致的巿場監管及締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予強積金產品巿場。 

 

 

 

 

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背景資料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背景資料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背景資料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背景資料    

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保協』)成立於 1973 年，是一個歷史悠久的保險界專業團體，

會員人數超過 8000 人，是全港會員人數最多的保險業組織。『保協』主要宗旨是推動及

提高人壽保險從業員之專業水準，並訂立和執行有關專業守則；舉辦教育課程與會議，

提供機會給業內人士學習和交流經驗，以提高業者水平和成就；鼓勵從業員參與公益和

公眾事務，回饋社會。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有代表出席「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委

員之一。於 2009 年，『保協』成立「行業事務委員會」，藉以積極發表專業的行業意見。 

 

－ 完 － 

 



"Jase Yiu" 
<jase.yiu@piba.org.hk> 

17/05/2011 10:58

To <Frederickyu@FSTB.gov.hk>

cc "'Angie Leung'" <angie@chartermgt.com.hk>
"'ABC Insurance'" <abcinsurance@biznetvigator.com>
"'Philip Mak'" <pmak@apexins.com>
<andrew@minkfair.com.hk>

bcc

Subject PIBA reviews on MPF Sales and Marketing Activities 201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History: This message has been forwarded.

Dear Mr. Yu,
 
There is a bit late in our submission of our view, and we hope that it 
does not cause any much inconvenience to you.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views that 

1.        All the existing MPF licensees can transfer smoothly 
without taking any examination during 2 years transitional 
period, and
2.        We also agree that there will be an examination to be 
taken by the newcomers to protect the professionalism while the 
CPD requirement in the future should be maintained but subject 
to review in the future.

 
Should you have any querie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Regards
 
 

Jase Yiu
Chief Administrative Executive
Professional Insurance Brokers Association
 
(D): 2139 1368
(F): 2770 2372
(E): jase.yiu@pib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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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ies from you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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